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台灣公司設立登記指南 

 

如非另有說明，本指南所述“台灣公司”，係指根據台灣《公司法》及《商業登記法》設

立登記的有限公司。 

本指南專為本事務所之客戶而編製。旨在給予擬在台灣設立登記公司之人士，對《公

司法》就設立登記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認識。本指南所提供的，僅屬一般性參考資料，

如有疑問或希望獲得更詳盡的資料，可直接徵詢本會計師事務所。   

如客戶希望瞭解台灣公司設立登記後的各項維護責任，可以參閲本事務所編制的“台灣

公司維護指南”。 

本事務所為客戶提供廣泛及私人性有關公司設立、審計、稅務、會計等服務，並提出

改善財務管理之意見。  

本會計師事務所誠意為閣下提供最新資料及優良服務。   

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

香港執業會計師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 

 

 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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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部分    股東 

 

一、 股東的資格 

 

臺灣《公司法》對臺灣公司的股東的身份沒有特別限制。也就是說，任何國家

或地區之公民，或於任何國家或地區設立成立之有限公司，含有限公司和股份

有限公司，都可以成為臺灣公司的股東。自然人股東無年齡及行為能力之限制。

除此以外，臺灣政府亦可以成為公司的股東。 

 

公司註冊登記後，應發給股單，股單上載明“公司名稱、設立登記日期、股東姓

名或名稱及其出資額、發給股東之日期”。公司股東，由全體董事簽名或蓋章。 

 

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才能出任公司董事。  

 

二、 股東的資格限制 

 

有限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；如為他公司有限責

任股東時，其所有投資總額，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股

東同意，取得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者外，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

十。 

 

三、 股東的人數 

 

根據《公司法》，有限公司的股東人數最少是一個，人數沒有上限。 

 

四、 股東的權利義務 

 

股東雖然是公司投資者，公司的利益亦是全體股東的利益。雖然股東是公司股

份的持有人，卻不等於是公司業務的負責人，因為法人公司的業務管理和股權

控制是分開的。董事或是董事會，擁有公司日常管理和營運的權力。 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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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。公司資本總額應由各股東全部繳足，不得

分期繳款或向外招募。 

 

股東行使以下各項權力：執行業務、訂立公司章程、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股東、

股份轉讓、更改公司名稱、減少資本、增加資本、變更公司組織形式、公司清

算、董事任免、經理人任免等。  

 

1. 股東應以全體之同意訂立及修改公司章程，簽名或蓋章確認。 

 

2. 公司增資，應經股東過半數之同意。但股東雖同意增資，仍無按原出資

數比例出資之義務。不同意增資之股東，對章程因增資修正部份，視為

同意。 

 

3. 經全體股東同意，公司可以減資。 

 

4. 經全體股東同意，公司可以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。變更組織後之

公司，應承擔變更組織前公司之債務。 

 

5. 公司增資時股東不按原出資數比例出資時，經全體股東同意，增加新股

東。 

 

6. 經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同意，就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中選任公司董事。不執

行業務之股東，均可以行使監察權，可以隨時向執行業務之股東質詢公

司營業情形，查閱財產文件、賬簿、表冊。 

 

7. 有限公司的經理人委任、解任及報酬，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。 

 

8. 如董事有為自已或他人經營與公司同類業務之行為，應對全體股東說明

其行為之重要內容，須經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同意，方可為之。 

 

9. 股東非經其他股東全體同意，不得以自已出資的全部或部份轉讓於他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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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股東的表決方式 

 

每一個股東不問出資多少，都有一表決權。但可以在章程中約定按出資額比例

分配表決權。 

 

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，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。但其表決權之行使，仍以其所持

有之股份綜合計算。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時，其代表人行使表決權應共同為之。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
